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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

拟与自然人赵元龙先生、冯昕先生、白应贤先生共同出资设立陕西名家汇照明科

技有限公司（暂定名称，该子公司名称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结果为准，

以下简称“陕西名家汇”）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其中，公司认缴出资 510 万元，

占股权比例 51%；赵元龙先生认缴出资 185 万元，占股权比例 18.5%；冯昕先生

出资 180 万元，占股权比例 18%；白应贤先生出资 125 万元，占股权比例 12.5%。 

2、2016 年 12 月 29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》。 

3、本次投资设立的子公司陕西名家汇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，不涉及关联

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合资对方介绍 

1、赵元龙，男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国身份证号码：

610103**********52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冯昕，男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国身份证号码：

612301**********19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白应贤，男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国身份证号码：

610103**********13。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陕西名家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1,000 万元人民币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张经时 

4、经营范围：照明技术的开发、城市照明环境艺术设计，照明工程施工；

环境导视规划；标识设计及工程安装；园林绿化工程；合同能源管理；LED 灯

具及照明灯具、路灯及灯杆、LED 显示屏、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开发、设计和销

售。  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对外投资目的与对公司的影响 

陕西名家汇设立后，能充分发挥公司与自然人股东的优势，更好整合当地的

市场资源，拓宽公司业务发展的边际，促进公司区域市场的发展，进一步提升公

司的核心竞争力，最终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。 

本次对外投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所使用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存在的风险 

本次对外投资所设立新公司尚在商谈、筹建阶段，公司尚未就本次合资设立

新公司与赵云龙先生、冯昕先生、白应贤先生签订有关协议，本次设立子公司事

宜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尚需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。子公司成立后，

将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，但也存在投资管理、人才引进、

市场、政策等方面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 

 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30 日 




